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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
及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内容
毛孩子动物保健（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毛孩子”）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丽珠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毛孩子51%的股权，公司的控股股东健康元药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康元”）直接持有毛孩子49%的股权。现公司的控股股东健康元拟
将所持毛孩子 49%的股权（对应毛孩子注册资本 9,800万元，其中 7,350万元注册资本已实缴，2,450
万元注册资本未实缴）出售给公司关联方深圳市心有毛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心有
毛孩”），交易价款为5,145万元（以下简称“本次转让”）；同时心有毛孩拟认缴毛孩子1,500万元增资，
增资价款为1,5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增资”，与本次转让合称“本次交易”）。公司拟放弃对本次转
让的优先购买权与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健康元拟放弃对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2025年12月
30日，公司、健康元与心有毛孩、毛孩子签订《增资认购及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交易完成后，心有毛孩将持有毛孩子52.56%的股权，公司将持有毛孩子47.44%的股权，健
康元将不再持有毛孩子股权，毛孩子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二）本次交易公司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专

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该事项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同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4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放弃在本次交易中享有的优先购买权与优先认购权。关联董事朱保国先生、林楠棋先生、邱庆丰
先生及唐阳刚先生已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
议。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健康元、心有毛孩系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重
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一）股权受让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深圳市心有毛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K11PUP32
（3）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樊家含
（5）出资额：人民币1,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25年11月7日
（7）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兴海大道3044号信利康大厦5H28A
（8）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9）合伙人结构：樊家含持有 0.0001%的财产份额，为执行事务合伙人；有限合伙人朱琳琳持有

99.9999%的财产份额。
（10）由于心有毛孩系新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暂无财务数据。
（1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心有毛孩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2、关联关系的说明
朱琳琳为丽珠集团、健康元实际控制人朱保国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朱琳琳持有心有毛孩

99.9999%的财产份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心有毛孩系公司的关
联人。

3、其他说明
心有毛孩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关系。
（二）股权转让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74367T
（3）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
（4）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5）注册资本：182,945.3386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1992年12月18日
（7）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7号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
（8）经营范围：药品委托生产；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中成药、化学原
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的研发（不含国家保护资源的中药材、中成药秘方产品
的研发）、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及其它专
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的研发；预包装食品销售（不
含冷藏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第一类、第二类医疗器
械的研发和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
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健康元控股股东为深圳市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朱
保国先生。

（10）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3,571,812.95
1,453,471.96
2024年度

1,561,948.03
138,657.02

2025年9月30日

3,601,365.28
1,486,652.13
2025年1-9月

1,147,780.69
109,121.41

注：以上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健康元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2、关联关系的说明
健康元为丽珠集团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健康元

系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毛孩子动物保健（广东）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02MAC6YU095J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石龙大道8号
5、法定代表人：刘大平
6、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7、成立日期：2023年2月1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兽药生产；兽药经营；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动物诊疗；道路货

物运输（网络货运）；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饲料添加剂销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宠物食品及用品批
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交易前后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丽珠集团持有51%股权（对应10,200万元注册资本，其中7,650万元实缴），健康元

持有49%股权（对应9,800万元注册资本，其中7,350万元实缴）。
本次交易完成后，丽珠集团将持有 47.44%股权（对应 10,200万元注册资本，其中 7,650万元实

缴），心有毛孩将持有52.56%（对应11,300万元注册资本，其中8,850万元实缴）。
10、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毛孩子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应收账款

净资产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12,253.64
762.31
1,069.24
11,491.33
2024年度

2025年10月31日

12,060.67
1,652.39
790.94

10,408.28
2025年1-10月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3.93
-1,316.78
-1,316.78
338.95

2,129.18
-1,083.05
-1,083.05
-1,582.82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1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毛孩子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二）账面价值与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亚正信”）对毛孩子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华亚正信评报字
[2025]第A02-0012号《毛孩子动物保健（广东）有限公司股东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毛孩子动物保健
（广东）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以2025年10月31日为评
估基准日，《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毛孩子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0,408.28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10,445.94万元，增值额为37.66万元，增值率为0.36%。

（三）权属情况说明
作为本次交易标的的毛孩子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毛孩

子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
况。

（四）其他说明
1、公司放弃对本次转让的优先购买权与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健康元放弃对本次增资的优先

认购权。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毛孩子47.44%的股权，毛孩子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毛孩子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其理财的情形；公司不存在与毛
孩子的经营性往来，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根据华亚正信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为定价基础，截至2025年10月31日毛孩子股东全

部权益评估价值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0,445.94万元。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以评估机构的评估结论
为定价基础，确定以毛孩子100%股权估值10,500.00万元确定本次转让价格，即健康元将所持毛孩子
49%股权出售给心有毛孩的交易价格为5,145万元。本次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增资按照1元/注册资本的价格进行认缴，即心有毛孩以1,500万元对价认
缴毛孩子1,5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本次增资定价综合考虑了毛孩子的实际经营情况，遵循公平、公
正的原则，经友好协商确定，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相关方
1、出售方：健康元
2、收购方：心有毛孩
3、目标公司：毛孩子
4、其他股东：丽珠集团
（二）目标股权转让与注册资本增加
1、出售方同意以 5,145万元（以下简称“股权转让款”）向收购方出售其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 9,

800万元注册资本（以下简称“目标股权”，其中7,350万元注册资本已实缴，2,450万元注册资本未实
缴），收购方同意以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目标股权，自交割日起，前述尚未实缴的出资义务
由收购方依法承接，并由收购方在符合适用法律及目标公司章程约定的期限和条件下，直接向目标
公司履行出资义务；目标股权不应附带任何权利负担。

2、目标公司同意向收购方增发注册资本1,500万元（以下简称“新增注册资本”），增资认购款总
额为人民币1,500万元（以下简称“增资认购款”），全部计入目标公司实收资本，收购方同意按增资认
购款认购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3、丽珠集团同意放弃对本次转让的优先购买权，丽珠集团与健康元均同意放弃对本次增资的优
先认购权。

（三）交易先决条件
收购方向出售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以及向目标公司支付增资认购款，应当在下列条件（以下简称

“先决条件”）均满足或不满足条件经收购方书面豁免后方可进行：
1、目标公司已履行必需的内部决策程序批准本次交易，代表其签署本协议的个人已获得其不可

撤销的、充分的授权；
2、收购方已履行必需的内部决策程序批准本次交易；
3、出售方已履行必需的内部决策程序批准本次交易；
4、本次交易未被任何有管辖权的政府部门明令禁止。
（四）支付及交割安排
1、收购方应于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不满足条件被收购方豁免之后的三个月内向出售方支付股

权转让款，向目标公司支付增资认购款。
2、各方确认，在出售方及目标公司收到前述全部款项后，各方应在10个工作日内相互配合，向

主管工商登记机关办理本次交易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工商登记处公示收购方已为持有目
标公司52.56%股权（对应目标公司注册资本11,300万元）的股东。目标公司完成前述工商变更登记
并取得换发后的营业执照之日，为本次交易“交割日”（以下简称“交割”）。

3、自交割日起，收购方即正式成为新增注册资本及目标股权的合法持有人及目标公司股东，并
按照本协议和经修订的目标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一切股东权利及承担股东义务。

（五）生效条件
交易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及生效。
六、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2025年1月至11月公司与健康元存在日常关联交易，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司与心有毛
孩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毛孩子将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参股公司。毛孩子拟取消董事会，设执

行董事一名，由朱琳琳担任，公司原委派的董事将不再在毛孩子任职。此外，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
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与关联方产生同业竞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毛孩子之间不存在尚未结清的经营性资金往来。公司所认
缴的毛孩子10,200万元注册资本中，已实缴出资7,650万元，未实缴出资2,550万元，针对公司对毛孩
子未实缴的出资，公司后续将按毛孩子公司章程的规定完成实缴。同时，针对健康元未实缴出资2,
450万元，交易完成后，由收购方心有毛孩将按公司章程的规定完成实缴。

毛孩子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变更为参股公司后，可能因租赁厂房、采购产品或服务形成关联交
易，公司将依照关联交易事项履行相应审议披露程序。

八、本次交易的原因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原因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心有毛孩将持有毛孩子52.56%的股权，公司将持有毛孩子47.44%的股权，公

司不再拥有对毛孩子的控制权，公司不再将毛孩子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战略聚焦医药研发、生
产与销售，同时看好毛孩子所处的宠物药行业的发展潜力，本次交易是公司聚焦主业、优化资产结
构、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既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推进核心业务，也可持续分享毛孩子长期的成
长潜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毛孩子将独立运营，公司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医药板块的技术创新、市场
拓展，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毛孩子作为独立运营的主体，其未来发展仍然受到市场环境、行业发展等客观

因素的影响，其未来的研发及产业化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董事会对交易对方的支付能力的判断说明
董事会经审慎核查后认为，交易对手方心有毛孩资信状况良好，依法经营且正常存续，其合伙人

具备相应的资金实力与履约保障基础，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支付能力及履约能力能够满足本
次交易的相关要求。

九、董事会意见
2025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放弃在本次交易
中享有的优先购买权与优先认购权。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发展规划，相关交易条款内容遵循
了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备查文件
（一）《增资认购及股权转让协议》；
（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专门会议决议；
（五）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六）华亚正信评报字[2025]第A02-0012号《毛孩子动物保健（广东）有限公司股东拟转让股权所

涉及的毛孩子动物保健（广东）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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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59）；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安琪女士。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30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5年12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12月 30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天齐锂业总部二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773人，代表股份 567,498,2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4.6060%。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496,784,8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2939%（其中A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6名，代表股份数量485,105,3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9.5817%；H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1名，代表股份数量11,679,5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7122%）；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1,766人，代表股份 70,713,4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3121%。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A股股东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提案进行了表决；H股股东通过现场和委托投票的方式对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表
决。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本公告中部分栏百分比合计数不等于 100%，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
成）：

1、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 H 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
总数

同意

票数

555,325,765
11,439,263
566,765,028

比例

99.9113%
97.9431%
99.8708%

反对

票数

389,603
240,241
629,844

比例

0.0701%
2.0569%
0.1110%

弃权

票数

103,360
0

103,360

比例

0.0186%
0.0000%
0.0182%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
总数

同意

票数

554,054,523
11,435,663
565,490,186

比例

99.6826%
97.9122%
99.6462%

反对

票数

1,610,645
243,841
1,854,486

比例

0.2898%
2.0878%
0.3268%

弃权

票数

153,560
0

153,560

比例

0.0276%
0.0000%
0.0271%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
总数

同意

票数

554,723,465
11,439,260
566,162,725

比例

99.8029%
97.9430%
99.7647%

反对

票数

945,803
240,241
1,186,044

比例

0.1702%
2.0569%
0.2090%

弃权

票数

149,460
3

149,463

比例

0.0269%
0.0000%
0.0263%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
总数

同意

票数

554,714,447
11,679,504
566,393,951

比例

99.8013%
100.0000%
99.8054%

反对

票数

950,070
0

950,070

比例

0.1709%
0.0000%
0.1674%

弃权

票数

154,211
0

154,211

比例

0.0277%
0.0000%
0.0272%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
总数

其中：A 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53,031,982
11,439,260
564,471,242
68,035,673

比例

99.4986%
97.9430%
99.4666%
96.0652%

反对

票数

2,619,735
240,241
2,859,976
2,619,735

比例

0.4713%
2.0569%
0.5040%
3.6990%

弃权

票数

167,011
3

167,014
167,011

比例

0.0300%
0.0000%
0.0294%
0.2358%

是否通
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
总数

同意

票数

554,714,747
11,679,504
566,394,251

比例

99.8014%
100.0000%
99.8055%

反对

票数

933,470
0

933,470

比例

0.1679%
0.0000%
0.1645%

弃权

票数

170,511
0

170,511

比例

0.0307%
0.0000%
0.0300%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
总数

同意

票数

553,039,115
11,679,501
564,718,616

比例

99.4999%
100.0000%
99.5102%

反对

票数

2,600,602
3

2,600,605

比例

0.4679%
0.0000%
0.4583%

弃权

票数

179,011
0

179,011

比例

0.0322%
0.0000%
0.0315%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
总数

同意

票数

553,024,015
11,679,504
564,703,519

比例

99.4972%
100.0000%
99.5075%

反对

票数

2,615,402
0

2,615,402

比例

0.4705%
0.0000%
0.4609%

弃权

票数

179,311
0

179,311

比例

0.0323%
0.0000%
0.0316%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
总数

同意

票数

553,064,015
11,679,504
564,743,519

比例

99.5044%
100.0000%
99.5146%

反对

票数

2,584,902
0

2,584,902

比例

0.4651%
0.0000%
0.4555%

弃权

票数

169,811
0

169,811

比例

0.0306%
0.0000%
0.0299%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股
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
总数

同意

票数

553,700,915
11,679,504
565,380,419

比例

99.6190%
100.0000%
99.6268%

反对

票数

1,952,402
0

1,952,402

比例

0.3513%
0.0000%
0.3440%

弃权

票数

165,411
0

165,411

比例

0.0298%
0.0000%
0.0291%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刘志广、郑榕鑫两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了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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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辞职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关于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情况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5年 12月 30日收到公司董事兼副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邹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邹军先生因个人职业规划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邹军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
的运作和公司的正常运营，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邹军先生的原定任期至第六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2026年4月13日）止，将按照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相关规
定做好工作交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邹军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事项，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657,937股，通过参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持有限售条件股份55,646股，辞职后其所持股
份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
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进行股份管理。

邹军先生自 2007年加入公司，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忠实地履行了相关职责和义务，公司及董
事会对邹军先生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长期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3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朱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
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辞职报告；
2、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纪要；
4、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2025年第七次会议纪要；
5、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件：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简历
朱辉先生，中国国籍，生于 1978年，清华大学会计硕士。朱辉先生曾任大连融科储能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北京金风科创风电设备有限公司金风国际首席财务官、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美国财务总监、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欧非终端财务商务总监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朱辉先生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朱辉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
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朱辉先生未曾被认定为“失信被
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5-063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5年12月30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公司八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12月18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材
料于2025年12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人（其中独立董
事4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其中董事蒋安琪女士、蒋卫平先生、夏浚诚先生、邹军先生、黄玮女
士、吴昌华女士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全体监事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蒋安琪女士召集并
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设定Albemarle协议项下持续关连交易2026年度上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相关规定，RT

Lithium Limited（以下简称“RT Lithium”）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以下简称
“文菲尔德”）49%股权，构成公司的关连人士。鉴于Albemarle Germany GmbH（以下简称“雅保德国”）
为RT Lithium之控股股东，为RT Lithium的联系人，雅保德国构成公司附属公司层面的关连人士。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雅保德国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格林布什锂辉石矿由公司控股子公司Tianqi Lithium Energy Australia Pty Ltd（以下简称“TLEA”）

通过其控股子公司文菲尔德之全资子公司Talison Lithium Australia Pty Ltd（以下简称“泰利森澳大利
亚”）运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子公司TLEA与雅保德国控股子公司RT Lithium分别持有
文菲尔德已发行股份的51%及49%。作为联合投资安排，文菲尔德股东同意各股东有权采购格林布
什锂辉石矿的实际年产量的 50%。泰利森澳大利亚分别与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和RT Lithium签署了

《采购协议》《分销协议》（泰利森澳大利亚与RT Lithium签署的《采购协议》《分销协议》统称为“Albe⁃
marle协议”），以载列就泰利森澳大利亚向文菲尔德股东分销产自格林布什矿的锂精矿产品有关的
条款及条件。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应就持续关连交易订立全年上限。公司拟对Albemarle协
议项下雅保德国2026年度锂精矿采购量预计上限进行订立。

董事会认为：雅保德国与泰利森澳大利亚之间的锂精矿交易相关协议乃按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优
条款于公司的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订立，属于公平合理并符合公司与股东的整体利益。本次订立相
关协议项下2026年度预计交易量上限，亦属于公平合理并符合公司与股东的整体利益。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H股公告：设定Albemarle协

议下持续关连交易2026年度上限》。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朱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

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暨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一次会议纪要；
3、董事会提名与治理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纪要；
4、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2025年第七次会议纪要；
5、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六次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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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威海中云恒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云恒达”）

天乾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乾食
品”）

武汉天乾农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
天乾”）

宜都天乾农牧有限公司麻城分公司（以下
简称“宜都天乾麻城分”）

本次担保金额

7,884.74万元

49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不含本次担保金

额）

5,602.88万元

1,000.00万元

1,674.85万元

483.05万元

是 否 在 前 期
预计额度内

是

是

是

是

本 次 担 保 是
否有反担保

否

否

否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实际发生的担保余额，不含本次）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
104,353.81
201.17

R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R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30%

R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下属子公司业务开展需要，同时降低项目融资成本，公司于近日签署相关担保合同。具

体担保情况如下：
1、前期公司全资二级子公司中云恒达以其持有的位于威海市文登区 2座光伏电站陆续向江苏

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权人”或“江苏金租”）申请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09月14日、2023年0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上披露的《关于公
司2022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进展公告》（公告编码：2022-085、2023-038）。现为降低项目融资成本，
中云恒达与江苏金租协商拟提前还款回购并结束前述融资租赁业务，同时用同一资产以更低融资成
本继续向江苏金租申请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售后回租）》（以下简称“主合
同”），租金总额 78,847,344.00元人民币，租赁期限预计 6年。公司为中云恒达在上述新融资租赁业
务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租金、名义货价）向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订了《保证合同》；中
云恒达将其持有的31MW光伏发电系统设备及所对应的项目应收账款抵押/质押给债权人，并签订了

《抵押/质押合同》。
2、公司控股子公司天乾食品及其下属子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共同向供应商申请490.00万元授

信提货额度，授信额度有效期为一年，并与供应商签订了《饲料购销合同》（到期续签）。为保障上述
业务正常开展，公司与供应商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公司对上述《饲料购销合同》下所实际形
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两年，自主合同项下被担保债务到期日开始起算。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04月15日、05月06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
其他下属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12.70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
下属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35.65亿元；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
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2.20亿元。担保期限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担保业务包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公司对参股子公司以持股比例为限提供等比例担保；由第三方担保机构为下属子公司或公司的相关
业务提供担保，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向第三方担保机构提供反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04
月16日、05月0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
对外担保预计的公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2025-04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威海中云恒达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
市公司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全资一级子公司威海中云
恒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081MA7D797P3B

法人

法人

非法人

天乾食品有限公
司

武汉天乾农牧有
限公司

宜都天乾农牧有
限公司麻城分公

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90.00%
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湖北天豚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持股70.00%
公司控股一级子公司天乾食品

持股其母公司100.00%

91321002MA2002CR3E
91420115MA4F4P4M31

91421181MAE0006944

被担保人
名称

中云恒达

天乾食品

武汉天乾

宜都天乾
麻城分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5年09月30日/2025年01-09月（未经审计）

资 产 总
额

7,594.90
64,226.24
22,090.95
4,591.09

负 债 总
额

6,639.27
45,887.19
9,704.56
5,057.57

资 产 净
额

955.62
18,339.05
12,386.39
-466.48

营 业 收
入

1,109.86
39,969.85
5,047.01
6,493.60

净利润

432.26
1,974.31
288.80
-55.54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经审计）

资 产 总
额

7,762.05
66,952.64
19,796.82
2,721.36

负 债 总
额

7,238.69
49,322.85
7,699.23
3,132.30

资 产 净
额

523.36
17,629.80
12,097.59
-410.94

营 业 收
入

1,212.38
58,067.95
7,444.41
7.54

净利润

94.97
1,942.80
917.12
-410.9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中云恒达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1、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出租人（甲方）：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人（乙方）：威海中云恒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租赁物：31MW光伏发电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组件、逆变器等设备）
（2）租金：人民币78,847,344.00元（由租赁本金和租息组成）
（3）租赁期限：预计6年，起租日至最后一期租金支付日
（4）期满选择：租赁期限届满后，乙方在付清本合同项下的全部租金、逾期利息及名义货价和其

他费用的前提下，甲方应按约定将租赁物所有权以当时的状态转移给乙方。
2、保证合同
债权人：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威海中云恒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金额：人民币78,847,444.00元
（3）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租金、名义货价等全部应付款项；主合同项下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或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
师费与其他费用等）。

（4）保证期间：为主债务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变更主债务履行期限的，保证期
间自变更后的主债务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为天乾食品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保证人：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武汉安佑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人：天乾食品有限公司、武汉天乾农牧有限公司、宜都天乾农牧有限公司麻城分公司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90.00万元
3、保证范围：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本金（包括根据主合同所发生的垫款）、利息、违约金、

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差旅费、公证、评估、鉴定、拍卖、诉讼或仲裁、保
全、保险、送达、执行等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4、保证期间：两年，自主合同项下被担保债务到期日开始起算。若主合同项下被担保债务是分
批到期的，保证期间自最后一笔被担保债务到期日开始起算。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满足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控股子公司的持续发

展和有效降低项目融资成本，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分别于2025年04月15日、05月06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预
计总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合计为 104,353.81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201.17%。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总余额为102,796.3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8.1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
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557.5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0%。公司
无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天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674 证券简称：兴业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9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超过1%的
公告

股东福建省春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及股份性质

福建省万兴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兴业科技

增加□ 减少R

福建省春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福建省石狮市鑫强路

2025年12月29日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R

其他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8474.4

减持股数（万股）

310.74
310.74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R否□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28.67

002674
有R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8474.4

减持比例（%）

1.05
1.05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28.67

吴国仕

福建省春宏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吴美莉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3966.6886
3146.4

379.4656
15966.9542
15682.355
284.5992

是R 否□
福建省春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宏投资”）于2025年11月11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兴业皮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
春宏投资计划在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以内，通过集中竞价和
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股份不超过8,866,500股，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2,955,500股，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5,911,000股。
春宏投资本次减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股份数未超过减持计划的预

计。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13.42
10.65
1.28
54.02
53.06
0.96

3966.6886
2835.66
379.4656

15656.2142
15371.615
284.5992

13.42
9.59
1.28
52.97
52.01
0.96

兴业皮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25-50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华惠嘉悦汇广场ABC
标段总承包施工合同》纠纷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本纠纷事项的基本情况
因与成都嘉华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美公司”）《华惠嘉悦汇广场ABC标段总承包施工

合同》纠纷，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建安”）向成都仲裁委
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并根据仲裁结果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倍特建
安与嘉华美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并签订了《执行和解协议书》，并在后续收到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案款分配决定书》和执行案款482,915,405.47元。2025年1月，倍特建安收
到关于成都成飞建设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不服前述《案款分配决定书》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应诉通知书。前述事项及进展相关公告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年 9月 17日、2020年 12月 4日、2020年 12月 26日、2022年 5月 10日、5月 19日、2023年 2月 24
日、7月15日、8月16日、12月13日、12月28日、2024年1月27日、2025年1月1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华惠嘉悦汇广场ABC标段总承包
施工合同＞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78）、《关于全资子公司就＜华惠嘉悦汇广场ABC标段总承
包施工合同＞纠纷事项提起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2）、《关于全资子公司＜华惠嘉悦汇广
场ABC标段总承包施工合同＞纠纷事项的仲裁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13、2022-15）、《关于全
资子公司＜华惠嘉悦汇广场ABC标段总承包施工合同＞纠纷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6、
2023-8、2023-50、2023-57、2023-89、2023-93、2024-2、2025-1）。

二、进展情况
近日，倍特建安收到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对成都成飞建设有限公司关于《案款分

配决定书》（（2022）川 0191执 5409号）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民事判决书（（2025）川 0191民初
1874号）。判决书主要内容如下：

（一）原告基本情况
原告：成都成飞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黄田坝242栋
（二）被告基本情况
被告1：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被告2：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所地：成都市成华区龙潭总部经济城航天路33号
被告3：四川富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铁佛段1栋1单元15层1501号
被告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营业场所：成都市高升桥东路1号
（三）第三人基本情况
第三人：成都嘉华美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中国（四川）自由贸易区成都高新区应龙南一路555号5栋14层1420号
（四）判决情况
1、原告成都成飞建设有限公司在华惠嘉悦汇广场施工范围内对工程款50,149,800元享有建设

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2、驳回原告成都成飞建设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55,499元，由原告成都成飞建设有限公司负担62,950元，被告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

程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富胜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共同负担292,549元。

三、本次纠纷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本次纠纷事项民事判决书（（2025）川0191民初1874号），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

院驳回了成都成飞建设有限公司关于诉请撤销《案款分配决定书》（（2022）川0191执5409号）的诉讼
请求，本次判决结果不涉及对前期倍特建安已收到的《华惠嘉悦汇广场ABC标段总承包施工合同》纠
纷执行案款的调整或撤销，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响，最终影响以经会计师审
计确认的数据为准。

四、其他说明
除上述诉讼事项以及2025年7月17日披露的《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诉讼、仲裁

情况的公告》（2025-31）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

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风险提示

因本次纠纷判决为一审判决，最终判决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纠纷的后续进

展情况，全力依法合规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5）川0191民初1874号）。

特此公告。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0670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25-100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26年1月1日搬迁至新址办公，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变更前：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799号5楼03/05单元
邮政编码：200335
变更后：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799号舜元科创大厦3层303-5室、4层401-402室

邮政编码：200335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注册地址、网址、投资者联系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

变，具体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北京中路282号津谷大厦1102、1103室

公司网址：www.infotm.com
投资者联系方式：021-58853066
传真号码：021-58853100
电子信箱：infotm@infotm.com
新办公地址自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启用。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1日


